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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行政〔2017〕214 号

合肥学院学生体育成绩考核评定办法

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，根据教

育部《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》、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

程教学指导纲要》精神和要求，结合我校体育教育教学实际，以

提高学生体育素养、能力和综合素质为核心，强化过程考核，培

养学生终生体育意识与能力，弘扬体育精神，养成锻炼习惯，塑

造健全人格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(一)关于体育课程学习、学生体质健康测试、学校特色体育

达标

1.一、二年级学生开设体育俱乐部必修课程，三年级以上学

生（包括研究生）开设体育俱乐部选修课程。

2.学生每学年须参加体育部统一组织的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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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》测试。

3.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学生参加运动训练免修体育课，由教练

提供名单报公共体育教学部审批。

4.除特殊原因（如疾病、残疾等）外，在校学生须累计完成

至少 10 个“马拉松”（约 420 千米）的健身跑。

（二）考核内容

1．体育课程成绩评定根据体育教学大纲要求的考核标准进

行。

（1）专项运动技术、技能及素质占总成绩的 40%，按各项

教学大纲评分标准进行测评；

（2）体育在线理论测试占总成绩的 10%；

（3）体育课堂表现占总成绩的 50%；

（4）学生加入俱乐部初级会员，参加俱乐部活动可获得最

高 15 分的体育成绩加分。

2．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参照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执行。

3．学校特色项目。

大学四年在校学习期间平均每周跑步 2次，每次 2-3 千米，

累计跑完 420 千米。

（三）成绩管理和要求

1．成绩管理

学生体育成绩由体育教学部统一进行管理。对俱乐部不同等

级会员的成绩原始资料、电子资料进行归档保存。对以竞赛指导

为主要课程教学形式的俱乐部成绩必须保留比赛相关资料（如含

有比赛双方上场队员名字的计分表等），以便核查。

2．成绩更正

填报成绩后任课教师不能擅自更改，如有特殊情况，需公共

体育教学部主任同意后，报送教务处审核通过后，方可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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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成绩上报

每学期考核结束后，教师首先必须在学校规定时间内完成成

绩在俱乐部系统的网上录入，再按照行政班录入学校教务系统。

（四）组织与实施

1．学生应参加体育课程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教学环节学习

和考核。学生因故不能上体育课者，必须书面请假，否则以旷课

论处。对缺课（含旷课、事假、病假等）达到教学内容总学时三

分之一以上的学生，不允许参加考核。对学年体育课测试成绩不

及格者，在下一学年开学前二周再给予一次补考机会。

2．体育考试、达标测试作弊，一律按《合肥学院学生考试

（考核）违纪处分暂行办法》相关处理规定执行。

3．学生每年必须参加公共体育教学部统一组织的《大学生

体质健康标准》统一测试。学生毕业时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

成绩合格，准予毕业；

4．学校特色体育达标考核（如长跑等）由公共体育教学部

统一组织实施。

5.教师在考试中必须遵守体育考核工作规定，对学生成绩的

判定必须坚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统一考试标准。

6.学生因病残不能参加体育课学习、特色体育达标或《大学

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测试的，由本人申请，经二甲及以上医院证明，

并报教务处、公共体育教学部备案后，可免修、免测。

本办法由公共体育教学部负责解释，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

合肥学院

2017 年 8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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